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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8� � � � �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5-059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9月15日收到控股股东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集团” ）及股东楚金甫先生通知，近日，楚金甫先

生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20万股质押给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本次股份质押的

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9月11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11月20日；同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800万股质押给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本次股份质押

的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9月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11月20日；同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1,900万股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本次股份

质押的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9月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6年4月6日。 森源集团与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00万股质押

给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本次股份质押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5年9月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6年5月13日。 本次所质押股份在质押期间予以冻结，不

能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 楚金甫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6,824.0256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15%，本次质押股份合计 3,220万股， 占楚金甫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19.14%，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4.05%；楚金甫累计质押 14,036万股，占楚金甫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83.43%，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17.64%。

截至本公告日， 森源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9,829.504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92%，本次质押股份合计 500万股， 占森源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2.52%，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0.63%；森源集团累计质押 16,340万股，占森源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82.40%，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20.54%。

备查文件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 �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5－99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答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控股” 、“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已于

2015年3月16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受理。 2015年8月17日，中国证

监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进行反馈。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反馈意见所列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说明、核查和落实，现将相关答复公告如下：

一、请申请人说明，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

投资或资产购买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同时，请申请人说明有

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请申请人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

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申请

人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发表意见。上述重大

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范围，参照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

答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

的情况

中洲控股属于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房地产行业公司开展业务需不断获取开发所需的土地，并在获

得土地后进行建设投资以构建用于销售的商品房。 除通过招拍挂方式外，房地产公司也较常采用并购方

式获取用于开发的土地。 由于土地金额一般较大，故单笔交易金额超过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应披露的交易的情况较为普遍。就本公司而言，受公司规模限

制，故该种情况更为突出。

公司于2014年11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 自2014年5月11日至今，公司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所规定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共3项，均为公司为增加土地储备而进行的日常主业投资行为，具体情

况如下：

1、收购惠州中洲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惠州市康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惠州市昊恒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股权

（1）交易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2013年11月获得公司控制权时，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对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的

情况做出了承诺。为实现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增加公司土地储备，同时也为了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

同业竞争问题，公司于2014年收购了控股股东、关联方深圳市中洲房地产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中

洲置地有限公司” ）、 惠州中洲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惠州中洲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惠州中洲置

业” ）100%股权、惠州市康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威投资” ）100%股权以及惠州市昊恒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恒地产” ）5%股权。

本次交易发生时，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深圳市中洲房地产有限公司和惠州中洲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本次收购前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2）标的有关情况

本次交易收购的三家标的公司中，惠州中洲置业的主要资产为昊恒地产95%股权，公司通过本次收

购，直接及间接取得昊恒地产100%股权。昊恒地产主要开发的项目为“惠州央筑花园” 项目和“惠州湾上

花园” 项目。 康威投资主要持有一宗拟自建酒店的土地（惠府国用（2011）第13020900263号）。 上述项

目的有关文件取得情况如下：

① 惠州央筑花园项目

立项批复/备案 惠市发改[2012]347号

环评批复 惠市环建（惠城）[2012]205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惠府国用（2013）第13020900015号、惠府国用（2013）第13020900016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441302（2013）10111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441302（2012）10527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31号、建字第441302

（2012）10532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33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34号、

建字第441302（2012）10535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39号、建字第441302

（2012）10540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41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42号、

建字第441302（2012）10543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44号、建字第441302

（2012）10545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46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47号、

建字第441302（2012）10548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49号、建字第441302

（2012）10550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51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52号、

建字第441302（2012）10553号、建字第441302（2012）10555号、建字第441302

（2013）10043号、建字第441302（2013）10045号、建字第441302（2013）10046

号、建字第441302（2013）10047号、建字第441302（2013）10048号、建字第441302

（2013）10049号、建字第441302（2013）10146号、建字第441302（2015）10365、建

字第441302（2015）10366、建字第441302（2015）10367、建字第441302（2015）

10368、建字第441302（2015）10369、建字第441302（2015）10370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442501201212180101

预售许可证

惠市房预许（2012）133号、惠市房预许（2013）016号、惠市房预许（2013）017号、

惠市房预许（2013）020号、惠市房预许（2013）027号、惠市房预许（2013）037号、

惠市房预许（2013）074号、惠市房预许（2013）081号、惠市房预许（2013）131号、

惠市房预许（2013）135号、惠市房预许（2013）145号

② 惠州湾上花园项目

立项批复/备案 惠市发改[2012]396号

环评批复 惠市环建（惠城）[2012]145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惠府国用（2013）第13020900003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441302（2014）10026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441302（2012）10318号、建字第441302（2013）10053号、建字第441302

（2013）10196号、建字第441302（2013）10197号、建字第441302（2013）10198

号、 建字第441302 （2013）10199号、 建字第441302 （2013）10200号、 建字第

441302（2013）10201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02号、建字第441302（2013）

10203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04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05号、建字第

441302（2013）10206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07号、建字第441302（2013）

10208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09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10号、建字第

441302（2013）10211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12号、建字第441302（2013）

10213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14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15号、建字第

441302（2013）10216号、建字第441302（2013）10217号、建字第441302（2013）

10219号、建字第441302（2013）10641号、建字第441302（2013）10642号、建字第

441302（2013）10643号、建字第441302（2013）10644号、建字第441302（2014）

10169号、建字第441302（2014）10170号、建字第441302（2014）10292号、建字第

441302（2014）10293号、建字第441302（2014）10294号、建字第441302（2014）

10295号、建字第441302（2014）10296号、建字第441302（2014）10297号、建字第

441302（2014）10298号、建字第441302（2014）10299号、建字第441302（2014）

10380号、建字第441302（2014）10381号、建字第441302（2014）10382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4425020148260101

预售许可证 惠市房预许（2014）110号、惠市房预许（2014）127号

（3）交易金额及所履行的程序

对于该项交易，公司于2014年2月20日发布《关于重大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就交易的交易方、

交易标的、定价依据以及后续工作安排进行了披露。

2014年5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2014年5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收购股权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4年5月21日，公司公告了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报告。 根据深圳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三家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分别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德正信综评报字 [2014]第

022、023、024号），各标的资产估值情况及评估增值原因如下：

昊恒地产：

①资产评估情况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2月28日，昊恒地产资产总额账面值248,848.41万元，评估

值377,279.46万元，评估增值128,431.05万元，增值率51.61%；负债总额账面值249,014.09万元，评估值

249,014.09万元，评估增值0.00万元，增值率0.00%；净资产账面值-165.68万元，评估值128,265.36万元，

评估增值128,431.04万元，增值率77,517.53%。 因此，昊恒地产5%股权的评估值为6,413.27万元；

②评估增值原因

昊恒地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存货中房地产开发项目增值。

康威投资：

①资产评估情况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2月28日，康威投资资产总额账面值10,349.54万元，评估

值17,776.93万元，评估增值7,427.39万元，增值率71.77%；负债总额账面值12,108.99万元，评估值12,

108.99万元，评估增值0.00万元，增值率0.00%；净资产账面值-1,759.45万元，评估值5,667.94万元，评估

增值7,427.39万元，增值率422.14%。 因此，该公司100%股权评估值5,667.94万元；

②评估增值原因

康威投资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存货中土地增值。

惠州中洲置业：

①资产评估情况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2月28日，惠州中洲置业资产总额账面值6,700.59万元，评

估值121,995.35万元，评估增值115,294.76万元，增值率1,720.67%；负债总额账面值11,085.41万元，评

估值11,085.41万元，评估增值0.00万元，增值率0.00%；净资产账面值-4,384.82万元，评估值110,909.95

万元，评估增值115,294.77万元，增值率2,629.41%。 因此，该公司100%股权评估值110,909.95万元。

②评估增值原因

惠州中洲置业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其持有的昊恒地产95%的股权增值。

上述三项股权评估值合计122,991.16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以此为基础，予以6%的风险折扣，

并扣减（累加）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形成的损益，最终的股权交易对价为115,140.43

万元。

2014年5月28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交易。

（4）资金来源

本此股权收购的对价为115,140.43万元，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63,140.43万元，使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提供的专项并购借款（2014年（罗湖）字0116号）支付52,000万元。 上述贷

款不属于公司此次拟使用募集资金偿还的金融机构借款范围。

（5）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

2014年6月12日，标的公司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截至2015年8月31日，公司尚余10,00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未支付。

2、收购成都市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1）交易内容

为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获取新的开发项目，公司于2014年收购了万载县银河湾贸易有限公司及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持有的成都市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银河湾” ）100%股权。 本

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2）标的有关情况

成都银河湾主要开发的项目为“银湖公馆” 项目，相关文件取得情况如下：

立项批复/备案 川投资备[51010913110801]0037号

环评批复 成高环字[2015]383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成高国用（2013）第5823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510122201329034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510122201539051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CGGJ（2015）-J085

（3）交易金额及所履行的程序

对于该项交易，公司于2014年11月8日发布《关于收购股权项目的公告》，就交易的交易方、交易标

的、定价依据等进行了披露，并于同日公告了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报告。

根据深圳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成都银河湾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德正信综评报字[2014]第064号），于评估基准日2014年9月30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目标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122,538.35万元。其中，资产总额账面值123,097.95万元，评估值232,

235.41万元，评估增值109,137.46万元，增值率88.66%；负债总额账面值109,697.06万元，评估值109,

697.06万元，评估增值0.00万元，增值率0.00%；净资产账面值13,400.89万元，评估值122,538.35万元，评

估增值109,137.46万元，增值率814.40%。 成都银河湾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存货中房地产开发项目评

估增值。

经与交易对方反复协商，最终确定股权交易对价为126,028.40万元。

2014年11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交易；2014年11月26日，公司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交易。

（4）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收购的对价为126,028.40万元，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36,028.40万元，使用深圳平安大华

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 （2015年苏银深委

托字JK161115000354）支付90,000万元。 上述贷款不属于公司此次拟使用募集资金偿还的金融机构借

款范围。

（5）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

2014年11月28日， 标的公司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 截至2015年8月31日， 公司尚余49,

129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未支付。

3、收购上海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1）交易内容

为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获取新的开发项目，公司于2015年收购了广东君鑫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

道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博公司” ）100%股权。 本次股权

收购的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2）标的有关情况

盛博公司主要开发的项目为“上海君廷” 项目，相关文件取得情况如下：

立项批复/备案 徐发改投备（2012）13号

环评批复 徐环审2011-579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沪房地徐字（2009）第013499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沪徐规地（04）024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沪徐建（2012）FA31010420124467号、沪徐建（2012）FA31010420124829号、沪

徐建（2013）FA31010420134400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101XH0063D01-310104201110140519、

1101XH0063D02-310104201110140519、

1101XH0063D03-310104201110140519

预售许可证 徐汇房管（2015）预备字000053号、徐汇房管（2015）预备字000338号

（3）交易金额及所履行的程序

2015年5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交易，并于2015年5月19日发布《关

于收购股权项目的公告》。

根据深圳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盛博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德正信综评报字[2015]第024号），于评估基准日2015年4月30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目标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70,581.24万元。 其中， 资产总额账面值280,321.46万元， 评估值366,

608.48万元， 评估增值86,287.02万元， 增值率30.78%； 负债总额账面值296,027.24万元， 评估值296,

027.24万元，评估增值0.00万元，增值率0.00%；净资产账面值-15,705.78万元，评估值70,581.24万元，评

估增值86,287.02万元，增值率549.40%。 盛博公司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存货中房地产开发项目增值。

经与交易对方反复协商， 确定本次股权交易的对价为71,750万元及位于上海市宛平南路1188弄

1-13号，1198号的中信君廷名邸（即前述“上海君廷” 项目）3幢8号楼1901室 （16层）（建筑面积为

197.95平方米）的房产。

（4）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收购的对价为现金71,750万元及一项房产（中信君廷名邸3幢8号楼1901室， 建筑面积为

197.95平方米）。 现金对价部分中，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43,750万元，使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提供的专项并购借款（平银深地并贷字20150715第001号）支付28,000万元。 上述贷款不属于公司

此次拟使用募集资金偿还的金融机构借款范围。

（5）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

2015年5月25日，标的公司已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截至2015年8月31日，公司股权转让价

款中，现金对价已全额支付，用于支付对价的房产为盛博公司当前正在开发的上海君廷项目房屋，竣工后

即可作为对价支付。

公司开展上述三次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借款，相关借款均已签署

明确的协议。 除上述金融机构借款外，公司上述三次收购不存在使用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情形。

（二）未来三个月公司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

为支持公司做大做强，实现既定的战略发展目标，并有效解决同业竞争，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实

际控制人黄光苗先生于2015年1月31日签署并于2015年6月5日细化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在2015年年内将熊猫小镇项目转让予中洲控股” ，从目前时间来看，公司收购实际控制人持有的成

都文旅熊猫小镇投资有限公司（成都熊猫小镇项目的开发主体，实施控制人黄光苗先生间接持有其60%

股权）60%股权的工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启动，并有可能在未来三个月内完成。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成都文旅熊猫小镇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20日， 注册资本10,000万

元，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成都聚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0%的股权，成都文化旅游开发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40%的股权。 该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2015年6月30日，或

2015年1-6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总资产 144,342.08 122,288.65

负债合计 137,829.06 115,113.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513.02 7,175.40

利润表主要数据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662.38 -658.98

净利润 -662.38 -658.98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1.48 -2,757.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9 -7.5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1.60 -914.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8.40 -3,679.28

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基础，由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确定。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及专项并购贷款等融资支付。

截至目前，除前述熊猫小镇项目外，公司不存在其他确定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计划。 未来，根据经

营需要，公司将继续通过并购等各种方式获取土地。由于市场机会的出现在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且市场

竞争迫使公司需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市场机会并完成交易，因此，未来三个月内，如果遇到合适的市场机

会，从企业持续发展角度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公司也不排除进行其他重大投资的可能。公司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决策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公司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说明

公司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的用途，即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2015年6月16日，公司已公告本次以募集资金偿还金融机构借

款的明细，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借款方 贷款方 借款余额（万元） 借款用途

1 香江置业 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 60,000 中洲控股金融中心项目建设

2 香江置业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50,000 中洲控股金融中心项目建设

3 上海深长城 包商银行深圳分行 48,000

上海新场镇C-02、C-03地块

项目开发建设

4 锦江地产 平安银行成都分行 45,243 攀成钢3#地块项目开发建设

本次拟以募集资金偿还的金融机构借款均系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有明确的用途，并不包括前述三

次重大投资涉及的金融机构借款；而公司未来收购成都文旅熊猫小镇投资有限公司60%股权的资金拟使

用自有资金及专项并购贷款等资金，不涉及此次拟使用募集资金偿还的贷款，因此，公司不存在变相通过

本次募集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公司已于2015年9月15日就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出具承诺，具体如下：

“（1）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行为包括收购惠州中洲置业有限公

司100%股权、惠州市康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惠州市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股权，收

购成都市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上海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除上述

资产购买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情形；

（2）未来三个月，根据实际控制人黄光苗先生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本公司拟收购

实际控制人持有的成都文旅熊猫小镇投资有限公司（成都熊猫小镇项目的开发主体）60%的股权，从目

前的时间来看，有可能在未来三个月内完成；

（3）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对于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的三次重大投

资尚未支付的股权交易价款，除已披露的金融机构借款外，剩余部分公司将全部以自有资金支付；

（4）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偿还明细如

下：

序号 借款方 贷款方 借款余额（万元） 借款用途

1 香江置业 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 60,000 中洲控股金融中心项目建设

2 香江置业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50,000 中洲控股金融中心项目建设

3 上海深长城 包商银行深圳分行 48,000

上海新场镇C-02、C-03地块

项目开发建设

4 锦江地产 平安银行成都分行 45,243 攀成钢3#地块项目开发建设

（5）本公司将设立专项募集资金银行账户，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与管

理的有关规定及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承诺不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银行

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经查询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涉及的交易合同、

协议、金融机构借款合同、支付凭证，审阅发行人关于未来三个月的投资计划及资金安排，访谈发行人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及投资拓展部负责人，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本保荐机构认

为，发行人不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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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

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1

月16日发布的《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文件的相关要求，按照国务院

《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

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发办［2013]17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对本公司及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的子公司在报告期内（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商品房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捂

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因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

况进行了专项自查，并出具了本专项自查报告。 自查情况如下：

一、专项自查范围

本公司下属实际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及该等公司在报告期内开发的商品房项目（包括报告期内

拟建、在建及已完工且主要在报告期内销售的项目）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

状态

项目位置 土地面积（㎡）

1 深圳华电房地产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 拟建 深圳市宝安区 286,256.00注1

2 惠州方联房地产有限公司 惠州天御花园二期 拟建 惠州市金山湖 132,834.20

3

成都市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银湖公馆项目注2 在建 成都市高新区 133,000.35

4 惠州大丰投资有限公司 惠州天御花园一期 在建 惠州市金山湖 77,043.60

5 上海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新场镇项目 在建 上海市新场镇 45,070.70

6 深圳市长城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笋岗物流园 在建 深圳市罗湖区 66,454.22

7 成都中洲锦江地产有限公司 中央城邦（攀成钢项目） 在建 成都市锦江区 37,633.37

8 上海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珑湾项目 在建 上海市惠南镇 115,369.00

9

大连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大连都市阳光三期项目（世

纪华府）

在建 大连市瓦房店市 32,246.00

10

大连都市阳光五期香悦山

一段项目

在建 大连市瓦房店市 42,657.00

11

惠州市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惠州央筑花园 在建 惠州市金山湖 255,705.00

12 惠州湾上花园 在建 惠州市金山湖 88,121.00

13 上海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君廷 在建 上海市徐汇区 33,824.10

14 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 中洲控股金融中心 已完工 深圳市南山区 25,727.80

15

成都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成都半岛城邦一期 已完工 成都市高新区 24,693.41

16 成都天府项目注2 已完工 成都市高新区 257,583.03

17 上海振川物业有限公司 上海长城中环墅项目 已完工 上海市张江镇 115,759.20

18 大连长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大连海印长城 已完工 大连市沙河口区 6,664.10

19

大连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大连都市阳光二期二段 已完工 大连市瓦房店市 7,900.00

20

大连都市阳光四期项目

（香樱谷）

已完工 大连市瓦房店市 42,713.00

21 东莞市莞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东莞长城世家 已完工 东莞市松山湖 68,517.00

22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长城里程家园 已完工 深圳市宝安区 29,480.53

注1：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出让面积为286,256.00平方米，因深圳市规划调整收

回了约17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目前剩余可开发面积约为10.9万平方米。

注2:�银湖公馆项目于2015年9月9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注3：天府半岛二期、天府半岛三期、柏南郡、嘉南地、南熙里、E2商业街、图南多、丽日清风、南尚国

际、幼儿园项目为同一个土地出让合同，统称成都天府项目。

二、本次自查的具体内容和结论

（一）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的自查情况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二条的规定，闲置土地是指：（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 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

地；（2）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

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

经自查，本公司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且仍未动工开发

的项目为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和惠州天御花园二期项目。

1. 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

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在其网站公示的文件，

该项目地块状态为“闲置” ，闲置原因为“政府原因（规划调整）” 。 目前，本公司正在与政府主管部门就

该项目的开发建设进行协商。

2. 惠州天御花园二期项目

惠州天御花园二期项目位于惠州市金山湖，由于政府延期交地，导致该项目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 目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在申

办《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综上，本公司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和惠州天御花园二期项目存在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

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且仍未动工的情形，但均非企业自身原因导致，本公司正在积极推进上

述项目的动工开发工作。

此外，本公司在报告期内开发的商品房项目不存在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

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情形。

（二）关于是否存在炒地行为的核查

经自查，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对外转让商品房开发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不存在炒地的行为。

（三）关于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问题的核查

经自查，本公司的商品房销售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

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本公司及下属实际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报

告期内不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情形。

（四）关于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自查及查询相关国土、住建部门的网站，本公司及下属实际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报告期内未

因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做出书面承诺：

“中洲控股已在《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

盘惜售、 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中对公司及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子公司在报告期内

（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商品房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

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因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

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如中洲控股存在未披露的因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

被（立案）调查的情形，并因此给中洲控股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5-046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9月17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3月14日、2015年1月16日、2015

年3月16日及2015年5月22日，本公司分别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告共2749人以“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对本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13

年9月18日、2014年1月8日、2014年3月15日、2015年1月17日、2015年3月17

日及2015年5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2015年9月15日，本公司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上述案件中698

件案件的《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金民初字第99号1），判决结果如

下：

一、 被告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上述698件案件中的各原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利息共计

人民币50,182,378元。

二、驳回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64,277元，由被告负担841,311元。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涉及的损失将对本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利润构成重

大影响。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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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Pieper� Innovationsges.m.b.H(德国)

公司签署战略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

● 战略框架协议项下的子协议正式签署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

监管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光电” 或“公司”或“中方” ）近日与

Pieper� Innovationsges.m.b.H(德国)公司（以下简称“Pieper公司”或“德方” ）签署了

《中徳技术桥项目开发及合作战略框架协议》。 公司为积极引进境外的先进技术和创新知

识，推进高端智能装备领域的项目发展，并实现长久互信的合作机制，与德国Pieper公司签

署战略框架协议，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战略框架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基本信息：Pieper� Innovationsges.� m.b.H

Technologiebrücke� /� Technology� Bridge

皮珀创新有限公司

德中科技桥梁

Gewerbepark� 22

03222� Lübbenau@Germany

Gerard� PIEPER � �格拉尔·皮珀@Managing� Director�总经理

Pieper公司成立的科技桥梁是德国首都地区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企业促进机构，它

启动、介绍、组织和陪同中德企业、高等学校及研发机构之间的交流及项目。

该机构有针对地为进行成功的科技合作项目、开发创新产品及服务介绍合适的合作伙

伴。 此外，该机构能按照相关的需求及要求寻找和介绍适当的投资地点及对象。

公司与Pieper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目的

推进将德国技术转移到中国的技术桥项目而开展的业务活动，并且将对话结果具体

化。 着重启动和促进在高端智能装备领域的合作，在技术转移和创新促进方面进行长久及

互信的合作。 通过合作为两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创造开发发展潜力，避免重复投资，更好地

及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在各自本土市场上建立实现技术目标的基础以及创建共同品牌，同

时提高销售潜力。

2、合作领域

1）共同启动和伴随创新型企业的收并购；

2）德方为中方寻找符合行业特性和战略发展的创新技术；

3）共同鉴定和选择有转移潜力的技术；

4）德方向中方提供以技术为导向的项目；

5）共同确定和实施合作的专利和版权框架；

6）共同实验项目的融资和实施。

3、合作方式

（1）为了实现技术和知识转移，双方共同投资成立一家合资公司，第一期注册资本金

拟定为200万欧元（须对双方意向合作项目、技术进行客观、完整评估后确认）；

（2）为更好推进双方意向合作项目进展，双方将于2015年10月31日前签署正式《投

资合作协议》并注入资金；

（3）在中国境内，由中方控股该合资公司联合境内知名投资管理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投

资管理平台，通过该平台发起设立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基金。 该投资管理平台负责产业基金

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投资项目筛选、立项、尽职调查、投资后监督管理及投资项目退出等

工作。 基金规模拟定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 基金宗旨拟定为对德方高端智能装备或其他

符合中方战略发展需要的领域开展投资、并购、整合等业务，服务中方的成长和价值创造，

实现中方战略布局并获取投资回报。

（4）上述中方控股合资公司、投资管理平台以及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基金的成立事项将

根据推进情况分别另行签订具体协议。

（5）在德国境内，德方控股合资公司根据中方的战略发展规划和行业特点，寻找与中

方主营业务有相关性、互补性的优质投资标的，包括但不限于玻璃基板、高端智能装备、半

导体材料等领域及上下游产业链。 实施技术转移和项目落地，中方享有对项目的选择权。

4、合作开展

合作双方将按照约定的步骤和遵守当中的时间计划逐步开展合作，合作双方愿意就目

前仍无法预见，但在密切合作中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共同商讨，双方将就具体情况对本

合作合同进行补充。

5、其他

本协议受德国法律管辖，不受联合国销售公约管辖。 若本合同单项条款无效或存有缺

陷，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有效性，双方将共同协商符合共同经济目标的新条约，以代替无

效或有缺陷的条款。

三、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经营业务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公司赢得市场的根本，公司的发展不仅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和进步，还需

要吸收引进大量外部尖端科技和知识力量作为支撑和借鉴。 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东旭光

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石家庄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拥有成套装备设计、研发、制造及

技术服务能力，是国内首家具有液晶玻璃基板成套设备制造能力的企业。 近年来通过进行

装备技术的研发突破，以及布局其他高端装备领域，公司不断提升装备制造能力，实现了装

备产业的升级。

战略协议的签署能够通过中德技术桥项目的有序推进，有效促进公司高端智能装备板

块的快速发展，增强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将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产生

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战略合作事项进展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信息披露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信息为准，同时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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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22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5-051号临时公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关于本公

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4日开市时起停

牌{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7月27日开市起停牌}。 2015年8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

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

代表公司组织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

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2015年8月29日和9月9日，公司先后发布了《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2015-056号临时公告、2015-057号临时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动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7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2015

年6月11日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争取于2015年9月23日前披露符合规定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

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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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6日发布了《关

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经

按有关规定自2015年8月26日开市起停牌，2015年9月2日、2015年9月9日公司发布了 《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中介机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正在对目标公司进行

尽职调查。 公司董事会将会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

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5-056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网上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青岛监管局关于联合举办“青岛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的通知，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5年9月23

日（星期三）15：00-17：00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网上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前海全景财经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举行，采取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

net/ma/2015/qddq/01/index.htm参与本次活动。

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杜心强先生、财务总监董杰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5-061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15日接到

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 ）通知，基于对

公司内在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富安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富安公司自2015年9月2日至9月15日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增持公司股份3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 本次增持前，富安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185,789,9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7%；增持后，富安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189,639,9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91%。

二、富安公司表示未来将视情况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富安公司承诺：在增

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富安公司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四、富安公司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将持

续关注富安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变动的相关情况，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4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15-058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公司拟与15名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中

原内配集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以经评估的机器设备评估价值827.82万

元和现金302.18万元出资，出资额共计1,1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5.33%；李

树林等15名自然人以现金370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24.67%。

2015年9月15日， 公司收到孟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9月9日颁发

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10883000028467），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相关

信息如下：

名称：中原内配集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淮河大道69号

法定代表人：刘东平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5年9月9日

经营范围：自动化装备、工业机器人、机械设备的设计、生产与销售，机械

加工，设备生产原辅材料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